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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发行人/农发种业/公司/本公司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发集团 指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华农资产 指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垦公司 指 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本次特定对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历次

章程修正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

董事会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 1：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

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注 2：如无特殊说明，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的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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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议程序

1、2025年 8月 15日，发行人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5年 8月 16日公告。

2、2025年 9月 29日，发行人召开的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2025年 9月 30日公告。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1、2025年 11月 2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

于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上交

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该事项已于 2025年 11月 26日公

告。

2、2026年 1月 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25年 12月 29日出具的《关

于同意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5]296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事项已于 2026

年 1月 7日公告。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6年 1月 20日，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

资金汇入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根据北京

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6年 1月 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大地泰华会验字[2026]001-2 号），截至 2026 年 1月 20日止，华泰联合证券

指定的股东缴存款的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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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21729200638567账号已收到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共 2家特定投资者缴

付的认购资金 2笔，资金总额人民币 406,961,072.84元。

2026年 1月 22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上述认购资

金剩余款项划转至农发种业指定存储账户中。根据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26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地泰华会验字

[2026]001-3号），截至 2026 年 1 月 22日，农发种业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79,175,306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06,961,072.84元，扣除不含税

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4,487,754.7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2,473,318.13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9,175,30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23,298,012.13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5.14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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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股利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量。

若国家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等有

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公司将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79,175,306 股，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966 号）的相关要求，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发

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件认购协议》的约定。

（五）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2名，为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中国农发集团 59,720,054 306,961,077.56

2 华农资产 19,455,252 99,999,995.28

合计 79,175,306 406,961,0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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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股份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

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06,961,072.8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4,487,754.7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02,473,318.13元。

（八）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国农发集团

公司名称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5年 6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 孔繁新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3057A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8层

注册地址 河北省雄安新区启动区中国农发集团总部

注册资本 455,613.591015万元

经营范围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承包境外渔业工程及境内渔业国际招标工程；海洋捕捞、养

殖、加工方面的国际渔业合作；承担本行业我国对外经济援助项

目；对外提供与渔业有关的咨询、勘察和设计；利用外方资源、

资金和技术在境内开展劳务合作；进出口业务；承办来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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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行业对外咨询服务；渔船、渔机及渔需物资的销售

认购数量 59,720,054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

2、华农资产

公司名称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8年 4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 周紫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101712496N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5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号 5号楼 5层 509室

注册资本 7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销售农产品、土产品、饲料添加剂（不含兽用

生物制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工艺美术品、花鸟鱼虫、农、牧、

渔名特优产品所需的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饲料、农膜；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物业管理；销售食品、

农作物种子

认购数量 19,455,252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中国

农发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华农资产系中国农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

的重大交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相关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不影响发行人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除公司在定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中已披露的交易之外，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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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已是公司的公司股东。因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

交易，但本次发行后没有新增关联方。本次发行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和披露程序。除此以外，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增加新的关联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三）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因此无需

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四）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

规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进

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的核查有关工作。

经核查，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中

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名股实债”等非自有

或自筹资金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投资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

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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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

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

其关联方（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和

华农资产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

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发行人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

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认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保荐代表人： 甄清、张烃烃

项目协办人： 李芷薇

项目组成员： 廖君、韩雨辰、李秋岩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号丰铭国际大厦 A座 6层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汪冬

经办律师： 杜国平、邢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号 4号楼 22-25层

电话： 010-65906639

传真： 010-65107030

（三）审计机构：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王丽君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丽君、邹昕、李冠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号院 3号楼 10层 1003-1005

电话： 010-63566698

传真： 010-65185669

（四）验资机构：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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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王丽君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丽君、李冠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号院 3号楼 10层 1003-1005

电话： 010-63566698

传真： 010-6518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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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 中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1 中垦公司 国有法人 250,250,000 23.12% -

2 中国农发集团 国有法人 130,663,154 12.07% -

3 华农资产 国有法人 49,619,134 4.59% -

4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75,900 3.00% -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924,500 0.64% -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93,823 0.53% -

7 亳州郡泽方隆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500,000 0.42% -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17,500 0.38% -

9 连云港皓宏智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773,400 0.35%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00,900 0.30% -

合计 491,218,311 45.40%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 中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1 中垦公司 国有法人 250,250,000 21.55% -

2 中国农发集团 国有法人 190,383,208 16.39% 59,720,054

3 华农资产 国有法人 69,074,386 5.95% 19,45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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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 中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4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75,900 2.80% -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924,500 0.60% -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93,823 0.49% -

7 亳州郡泽方隆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500,000 0.39% -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17,500 0.35% -

9 连云港皓宏智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773,400 0.32%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00,900 0.28% -

合计 570,393,617 49.11% 79,175,306

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新增 79,175,306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公司总股本数量将由 1,082,198,663股变更为 1,161,373,969股。同时，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农发集团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资金实力、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公司资产结构更趋合理，为公司

经营活动的高效开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国拨资金专项应付款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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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业务结构

亦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

行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发

行完成后，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

增除本次发行以外的关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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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股份限售

期、募集资金情况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

的要求，也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

的注册同意，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3、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

对象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名股实债”等非自有或自筹资金入股的情

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投资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

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

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

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对象

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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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

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发行人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

认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规，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

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选择

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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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及授权，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

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发行人与中国农发集团、华农资产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的生效条件己经成就，该等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

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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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李芷薇

保荐代表人：

甄清 张烃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 禹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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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杜国平 邢 飞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汪 冬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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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等文件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等文件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丽君 邹昕

李冠楠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丽君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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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

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丽君 李冠楠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丽君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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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3层

电话：010-88067521

传真：010-8806751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号丰铭国际大厦 A座 6层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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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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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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